








九江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转发江西省人民防空行政执法不予处罚可以不
予处罚从轻处罚及减轻处罚
事项清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国防动员办、机关各科(党总支)、维管中心：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江西省国防动员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印发人民防空行政执法不予 处罚可以不予处罚从轻处罚及减轻处罚事项清单的通知》,现转 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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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印发
人民防空行政执法不予处罚可以不予处罚从轻
[image: ]处罚及减轻处罚事项清单的通知

各市(县、区)国动办，赣江新区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各直属单
位：
为贯彻落实《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关于 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府厅 发〔2024〕19号),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江西省实施〈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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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江西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 《江西省防空警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我省人民防  空工作实际，省国动办制定了人民防空行政执法不予处罚事项清  单、可以不予处罚事项清单、从轻处罚事项清单、减轻处罚事项  清单等四张清单。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结合《江西省人民防空  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
〈江西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的通知》(赣人 防发〔2023〕2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1.江西省人民防空行政执法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2.江西省人民防空行政执法可以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3.江西省人民防空行政执法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4.江西省人民防空行政执法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image: ]江西省国防动员办公室
2024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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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江西省人民防空行政执法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序 号
	违法 行为
	不予处罚条件
	法定依据
	实施 主体
	跟进 措施

	










1
	








不修 建防 望
	




违法行为轻
微，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的，  或者没有主观  过错的，经批  评教育后及时  主动整改，在  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指定期限  内及时修建、 补建或者交纳  易地建设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子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八条城市新建民用建
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 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七
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新建城市民用建筑时不修建防空地下室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责令限期修建或者补建。限期内未修建或者未补建的，除按照应 建面积和规定的收费标准全额补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外，并 可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应修建防空地下室总面积在一千平方米以上的，处以十万元 罚 款 ；
(二)应修建防空地下室总面积在五百平方米以上一千平方米以下 的，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应修建防空地下室总面积在五百平方米以下的，处以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2
	






侵占 人民 防空 工程
	


违法行为轻
微，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的， 或者没有主观 过错的，经批 评教育后及时 主动整改，在 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指定期限
内及时退回侵 占的人民防空 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对 个人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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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违法 行为
	不予处罚条件
	法定依据
	实施 主体
	跟进 措施

	











3
	




不按 照国 家规 定的 防护 标准 和质 量标 准修 建人 民防 窟工
	



违法行为轻
微，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的， 或者没有主观 过错的，经批 评教育后及时 主动整改，在 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指定期限 内及时按照国 家规定的防护 标准和质量标 准修建人民防 空工程。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  工程的 ；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  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且在限期内未整改或者无法整  改的，除按照人民防空工程应建面积和收费标准足额缴纳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外，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下的，对个人处以1000   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面积超过400平方米的，对个人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4
	






危害 人民 防空 工程 安全 和使 用效 能
	




违法行为轻
微，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的， 或者没有主观 过错的，经批 评教育后及时 主动整改，在 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指定期限 内及时恢复人 民防空工程安 全和使用效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子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 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子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三)违反国家和本省有关规
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 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损失不足 一万元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损失在一万元以上的，对个人处以 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 款 ；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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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违法 行为
	不予处罚条件
	法定依据
	实施
主体
	跟进
措施

	








5
	





拆除 人民 防空 工程 后拒 不补 建
	


违法行为轻
微，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的， 或者没有主观 过错的，经批 评教育后及时 主动整改，在 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指定期限 内及时补建人 民防空工程或 者交纳易地建 设费。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四)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 三款规定，拆除、封填人民防空工程后不补建或者未按规定缴纳 人民防空工程补偿费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6
	占 用 人民  防空  通信  专用 频率  、使  用与  防空  警报  相同  的音  响信  号或 者擅  自拆  除人 民防  空通 信 、 警报  设备  设施
	


违法行为轻
微，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的，  或者没有主观  过错的，经批  评教育后及时  主动整改，在  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指定期限  内及时停止占  用人民防空通  信专用频率、 停止使用与防  空警报相同的  音响信号或者  恢复人民防空  通信、警报设  备设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子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
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 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备设施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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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违法 行为
	不予处罚条件
	法定依据
	实施 主体
	跟进 措施

	









7
	




阻挠 安装 人民 防空 通信 、警 捉设 施
	

违法行为轻
微，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的， 或者没有主观 过错的，经批 评教育后及时 主动整改，在 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指定期限 内及时配合人 民防空主管部 门安装人民防
空通信、警报 设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
(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8
	




向人 民防 空工 程内 排入 废水 、废 气或 者倾 倒废 弃物
	



违法行为轻
微，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的， 或者没有主观 过错的，经批 评教育后及时 主动整改，在 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指定期限 内及时停止侵 害，恢复原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
的 。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 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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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江西省人民防空行政执法可以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违法 行为
	可以不予 处罚条件
	法定依据
	实施
主体
	跟进 措施

	









1
	








不修 建防 空地 下室
	


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 果轻微
的，经批 评教育后 及时主动 整改，在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指定期限 内及时修 建、补建 或者交纳 易地建设 费 。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八条城市新建民用建
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 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七  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新建城市民用建筑时不修建防空地下室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 限期修建或者补建。限期内未修建或者未补建的，除按照应建面 积和规定的收费标准全额补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外，并可按 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应修建防空地下室总面积在一千平方米以上的，处以十万元 罚 款 ；
(二)应修建防空地下室总面积在五百平方米以上一千平方米以下 的，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应修建防空地下室总面积在五百平方米以下的，处以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市  (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2
	





侵占 人民 防空 工程
	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 果轻微
的，或者 没有主观 过错的， 经批评教 育后及时 主动整
改，在人 民防空主 管部门指 定期限内 及时退回 侵占的人 民防空工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对 个人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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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违法 行为
	可以不予 处罚条件
	法定依据
	实施 主体
	跟进 措施

	









3
	



不按 照国 家规 定的 防护 标准 和质 量标 准修 建人 民防 工
	

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 果轻微
的，经批 评教育后 及时主动 整改，在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指定期限 内及时按 照国家规 定的防护 标准和质 量标准修 建人民防 空工程。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  工程的 ；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  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且在限期内未整改或者无法整  改的，除按照人民防空工程应建面积和收费标准足额缴纳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外，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下的，对个人处以1000元 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面  积超过400平方米的，对个人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4
	






危害 人民 防空 工程 安全 和使 用效 能
	


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 果轻微
的，经批 评教育后 及时主动 整改，在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指定期限 内及时恢 复人民防 空工程安 全和使用 效能。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 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三)违反国家和本省有关规
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 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损失不足 一万元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损失在一万元以上的，对个人处以 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 款 ；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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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违法 行为
	可以不予 处罚条件
	法定依据
	实施 主体
	跟进 措施

	







5
	




拆除 人民 防空 工程 后拒 不补 建
	
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 果轻微
的，经批 评教育后 及时主动 整改，在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指定期限 内及时补 建人民防 空工程或 者交纳易 地建设费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四)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 三款规定，拆除、封填人民防空工程后不补建或者未按规定缴纳 人民防空工程补偿费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6
	占 用 人民  防空  通信  专用 频率  、使 用与 防空  警报 相同  的音  响信  号或  者擅  自拆 除人 民防 空通 信 、 警报  设备  设施
	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 果轻微
的，经批  评教育后  及时主动  整改，在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指定期限  内及时及  时停止占  用人民防  空通信专  用频率 、 停止使用 与防空警  报相同的  音响信号  或者恢复  人民防空  通信、警  报设备设  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
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 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备设施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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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违法 行为
	可以不予 处罚条件
	法定依据
	实施 主体
	跟进 措施

	








7
	




阻挠 安装 人民 防空 通信 、警 报设 施
	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 果轻微
的，经批 评教育后 及时主动 整改，在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指定期限 内及时配 合人民防 空主管部 门安装人 民防空通 信、警报 设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
(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8
	




向人 民防 空工 程内 排入 废水 、废 气或 者倾 倒废 弃物
	


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 果轻微
的，经批 评教育后 及时主动 整改，在 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指定期限 内及时停 止侵害， 恢复原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 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 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
的 。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 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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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江西省人民防空行政执法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违法 行为
	从轻处罚条件
	法定依据
	实施 主体
	跟进
措施

	









1
	







不修 建防 空地 下室
	


在行政执法处 理过程中积极 配合人防部门 调查，如实陈 述违法事实并 主动提供证据 材料，态度较 好，及时主动 整改，在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 指定期限内及 时修建、补建 或者交纳易地 建设费。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 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四)配
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八条城市新建民用建 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 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七 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新建城市民用建筑时不修建防空地下室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责令限期修建或者补建。限期内未修建或者未补建的，除按照应  建面积和规定的收费标准全额补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外，并  可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应修建防空地下室总面积在一千平方米以上的，处以十万元 罚 款 ；
(二)应修建防空地下室总面积在五百平方米以上一千平方米以下 的，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应修建防空地下室总面积在五百平方米以下的，处以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2
	





侵占 人民 防空 工程
	
在行政执法处 理过程中积极 配合人防部门 调查，如实陈 述违法事实并 主动提供证据 材料，态度较 好，及时主动 整改，在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 指定期限内及 时退回侵占的 人民防空工程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 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四)配
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对 个人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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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违法 行为
	从轻处罚条件
	法定依据
	实施 主体
	跟进 措施

	










3
	



不按 照国 家规 定的 防护 标准 和质 量标 准修 建人 民防 工
	


在行政执法处 理过程中积极 配合人防部门 调查，如实陈 述违法事实并 主动提供证据 材料，态度较 好，及时主动 整改，在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 指定期限内及 时按照国家规 定的防护标准 和质量标准修 建人民防空工 程。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  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四)配
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  工程的 ；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  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且在限期内未整改或者无法整  改的，除按照人民防空工程应建面积和收费标准足额缴纳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外，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下的，对个人处以1000   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面积超过400平方米的，对个人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4
	






危害 人民 防空 工程 安全 和使 用效 能
	



在行政执法处 理过程中积极 配合人防部门 调查，如实陈 述违法事实并 主动提供证据 材料，态度较 好，及时主动 整改，在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 指定期限内及 时恢复人民防 空工程安全和 使用效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 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四)配
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 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子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三)违反国家和本省有关规
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 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损失不足 一万元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损失在一万元以上的，对个人处以 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 款 ；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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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违法 行为
	从轻处罚条件
	法定依据
	实施
主体
	跟进 措施

	








5
	




拆除 人民 防空 工程 后拒 不补 建
	

在行政执法处 理过程中积极 配合人防部门 调查，如实陈 述违法事实并 主动提供证据 材料，态度较 好，及时主动 整改，在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 指定期限内及 时补建人民防 空工程或者交 纳易地建设费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 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四)配
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四)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 三款规定，拆除、封填人民防空工程后不补建或者未按规定缴纳 人民防空工程补偿费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6
	占 用  人民  防空  通信  专用  频率  、使  用与  防空  警报  相同  的音  响信  号或  者擅  自拆  除人  民防  空通  信 、 警报  设备  设施
	
在行政执法处 理过程中积极 配合人防部门 调查，如实陈 述违法事实并 主动提供证据 材料，态度较 好，及时主动 整改，在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 指定期限内及 时停止占用人 民防空通信专 用频率、停止 使用与防空警 报相同的音响 信号或者恢复 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备设 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 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四)配
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
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 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备设施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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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违法 行为
	从轻处罚条件
	法定依据
	实施 主体
	跟进 措施

	









7
	





阻挠 安装 人民 防空 通信 、警 报设 施
	
在行政执法处 理过程中积极 配合人防部门 调查，如实陈 述违法事实并 主动提供证据 材料，态度较 好，及时主动 整改，在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 指定期限内及 时配合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安 装人民防空通 信、警报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 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四)配
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
(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8
	



向人 民防 空工 程内 排入 废水 、废 气或 者倾 倒废 弃物
	


在行政执法处 理过程中积极 配合人防部门 调查，如实陈 述违法事实并 主动提供证据 材料，态度较 好，及时主动 整改，在人民 防空主管部门 指定期限内及 时停止侵害， 恢复原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  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四)配
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
的 。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十九 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 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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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江西省人民防空行政执法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违法 行为
	减轻处罚条件
	法定依据
	实施 主体
	跟进
措施

	









1
	








不修 建防 空地 下室
	


在行政执法处 理过程中积极 配合人防部门 调查，主动供 述人防部门尚 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并接受行 政执法处理， 及时主动整
改，在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指 定期限内及时 修建、补建或 者交纳易地建 设费。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  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八条 城市新建民  用建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 告，并责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 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新建城市民用建筑时不修建防空地 下室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修建或者补建。限期内未修建或者未补建 的，除按照应建面积和规定的收费标准全额补缴防空地下室 易地建设费外，并可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应修建防 空地下室总面积在一千平方米以上的，处以十万元罚款
(二)应修建防空地下室总面积在五百平方米以上一千平方米 以下的，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三)应修建防空 地下室总面积在五百平方米以下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2
	





侵占 人民 防空 工程
	

在行政执法处 理过程中积极 配合人防部门 调查，主动供 述人防部门尚 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并接受行 政执法处理， 及时主动整
改，在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指 定期限内及时 退回侵占的人 民防空工程。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  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 子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 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侵占人 民防空工程的，对个人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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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违法 行为
	减轻处罚条件
	法定依据
	实施 主体
	跟进 措施

	










3
	




不按 照国 家规 定的 防护 标准 和质 量标 准修 建人 民防 工
	


在行政执法处 理过程中积极 配合人防部门 调查，主动供 述人防部门尚 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并接受行 政执法处理， 及时主动整
改，在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指 定期限内及时 按照国家规定 的防护标准和 质量标准修建 人民防空工程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  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 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 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 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不按照 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且在限  期内未整改或者无法整改的，除按照人民防空工程应建面积 和收费标准足额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外，面积在400平 方米以下的，对个人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面积超过400平方米的，对 个人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3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4
	






危害 人民 防空 工程 安全 和使 用效 能
	



在行政执法处 理过程中积极 配合人防部门 调查，主动供 述人防部门尚 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并接受行 政执法处理， 及时主动整
改，在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指 定期限内及时 恢复人民防空 工程安全和使 用效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 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 子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
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 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  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三)违反国 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  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安全  和使用效能的，损失不足一万元的，对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  三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损失在一万元以上的，对个人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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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违法 行为
	减轻处罚条件
	法定依据
	实施 主体
	跟进 措施

	









5
	






拆除 人民 防空 工程 后拒 不补 建
	


在行政执法处 理过程中积极 配合人防部门 调查，主动供 述人防部门尚 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并接受行 政执法处理， 及时主动整
改，在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指 定期限内及时
补建人民防空 工程或者交纳 易地建设费。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  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 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
建 的 ；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 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四)违反本 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拆除、封填人民防空工程后不 补建或者未按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补偿费的，对个人处以 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6
	
占 用 人民  防空  通信  专用 频率  、使  用与  防空  警报  相同  的音  响信  号或  者擅  自拆  除人  民防  空通  信 、 警报  设备  设施
	

在行政执法处 理过程中积极 配合人防部门 调查，主动供 述人防部门尚 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并接受行 政执法处理， 及时主动整
改，在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指  定期限内及时  停止占用人民  防空通信专用 频率、停止使  用与防空警报  相同的音响信  号或者恢复人  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备设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  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 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
、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 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 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五)占用人 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 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对个人处以一千 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 款 ；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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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违法
行为
	减轻处罚条件
	法定依据
	实施
主体
	跟进 措施

	








7
	





阻挠 安装 人民 防空 通信 、警 报设 施
	

在行政执法处 理过程中积极 配合人防部门 调查，主动供 述人防部门尚 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并接受行 政执法处理， 及时主动整
改，在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指 定期限内及时 配合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安装 人民防空通信 、警报设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  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 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 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六)阻挠安 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以一千 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 款 ；
	





市  (县
区 ) 国防 动员 办公 室
	


法律  风险  防控  预先  提示  、行  政指  导 、 行政  约谈  、行  政回 访等

	









8
	



向人 民防 空工 程内 排入 废水 、废 气或 者倾 倒废 弃物
	


在行政执法处 理过程中积极 配合人防部门 调查，主动供 述人防部门尚 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并接受行 政执法处理， 及时主动整
改，在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指 定期限内及时 停止侵害，恢 复原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  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  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 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 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
3.《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三 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七)向人民 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对个人处以 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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